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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月 2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2年 6月 24日的信(S/2002/700)及其附件，其中列出了安全理

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所设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第四个 90天期

间的工作方案。我在此附上委员会第五个 90天期间的工作方案(见附件)。 

 在下一个 90天期间，委员会在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中将与各国继续合

作，以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为基础，与各国进行对话。委

员会的工作重点将是指导各国提高该决议所涉方面的能力并酌情帮助提供有关

的援助方案。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将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委员会将继续鼓

励这些组织按照各自的任务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斗争中发挥作用。 

 委员会对迄今获得的各会员国、秘书处、国际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的支持

表示欢迎。它赞扬独立专家组在委员会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委员会将继续灵活透

明地开展工作。委员会呼吁尚未提交第一份报告的 17个国家尽快提交报告。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2  
 

S/2002/1075  

  2002年 9月 2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工作方案 

  (2002年 9月 28日至 12月 31 日) 
 
 

1．本文件列出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第五个 90天(即 2002年 9月 28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的工作方案。本工作方案更新了为第四个 90天提出的方案(S/2002/700）。 

  摘要 
 

2. 委员会将： 

 (a) 最迟在 10月 31 日：  

  ㈠ 更新联络点清单； 

  ㈡ 改进关于反恐怖主义问题最佳做法、示范法和现有援助方案的在线

信息目录的结构； 

  ㈢ 审查完 1/3的第二轮信函； 

  ㈣ 专家同所有提出援助要求的国家代表会晤； 

 (b) 最迟在 12月 31 日： 

  ㈠ 完成对第二轮信函的审查； 

  ㈡ 整理所收到的国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反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况。 

细节 

 1. 联络点 
 

3. 委员会已采取步骤，通过公布一份联络点清单，促进委员会与各国和有关国

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国与国之间就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述事

项进行对话。委员会将继续定期更新清单并在委员会网站(www.un.org/sc/ctc）

上公布。委员会促请所有国家在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述事项方面发展和加强合

作。 

 2. 委员会顾问 
 

4. 委员会继续需要专家提供咨询意见。经委员会批准，秘书处将任命一个驻纽

约的独立专家组。专家组由两方面专家组成：(a）审查各国按照第 1373(2001)

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的专家，(b）就帮助各国执行决议等事宜向委员会提供

咨询意见的专家。秘书处还将维持范围更广泛的专家名单,以便需要时请他们向

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3 
 

 S/2002/1075

5. 委员会请各国考虑能否按照 2002年 8月 2日委员会 SCA3/02(6)号普通照会

的要求提出候选人并且向委员会秘书提供可能候选人的履历(电话:(212）963―

3520；传真:(212）963―7878；电子邮件：ctc@un.org）。 

 3. 各国提出报告 
 

6. 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审查各国按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出

的报告。截至 2002年 9月 25日，委员会已收到 261 份报告。委员会在同 83个

会员国和欧洲联盟进行第二轮意见交换。委员会已与 159个会员国和 4个其他方

面结束了第一轮意见交换。有 17 个会员国还没有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其中 8 个

国家尚未与委员会联系。 

7. 委员会促请所有国家按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出报告。委员会已请所

有尚未提交报告的国家与有关小组委员会或专家会晤(如果它们认为这样做有帮

助)，讨论与提交报告有关的问题。 

8. 第 1373(2001)号决议范围广泛，因此，委员会在未来 90天内不可能详细地

讨论每个方面问题。委员会将集中讨论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首先需要处理的

活动领域。这个执行阶段(“A阶段”)可大致界定如下： 

 (a) 各国应制订涉及第 1373(2001)号决议各个方面的立法，并有尽快批准

12项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程序； 

 (b) 各国应设立有效的执行机制，防止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活动。 

9. 审查报告主要是监测各国的立场尤其是它们在这两个优先事项上的立场，委

员会可能还会对有些国家提出其他优先事项。委员会在向各国发送的信函中将考

虑执行措施(收集执行情况的信息、查明可能的差距）、援助和指导(提出援助请

求，提供援助)和提出进一步的报告。 

10. 在这个工作期间，委员会将开始讨论监测第 1373(2001）号决议其他方面工

作的最佳方式(“B阶段”)。 

 4. 援助和指导 
 

11. 委员会及其专家已做好准备，可以就各国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的任何方

面向它们提供指导和咨询意见。在未来工作期间，委员会这方面活动的重点是上

述“A阶段”的问题。 

12. 委员会在其网站 (www.un.org/sc/ctc)设立了关于第 1373(2001)号决议所

涉领域的援助信息和来源的在线目录，查阅该目录可能对各国有所帮助。目录用

于提供反恐怖主义问题的最佳做法、示范法和现有援助方案等信息。 

13. 委员会还将协助各国获得援助方案。请求援助的会员国可以在报告中通知委

员会它们需要援助，或在任何时候另外通知委员会。委员会援助小组与可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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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者保持联系。援助小组能指导各国了解现有的援助和申请援助的方式。即使

没有国家申请援助，委员会及其专家也可以在可能获得和利用援助的领域向各国

提供咨询意见。这些咨询意见仅供参考。 

14. 委员会鼓励所有有能力的国家不断向委员会通报旨在促进第 1373(2001）号

决议执行工作的援助方案。这些方案的细节情况可以登录在援助信息和来源目录

上(见上文第 3段)。 

 5. 与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进行对话 
 

15. 委员会已采取步骤，就第 1373(2001)号决议所涉事项同已经制定或打算制定

反恐怖主义方案的国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开展对话。委员会将鼓励这些组织： 

 (a) 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根据各自的任务发展反恐怖主义的现行机制； 

 (b) 促进反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以便在本区域内分享专门知识和最佳做法； 

 (c) 在可能情况下制订自己的援助计划。 

16. 委员会将扩大和深化同这些组织的联系。它将邀请所有有关的国际、区域和

分区域组织为各国际和多边组织反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告作出贡献，以期改进他们

活动的信息交流。 

 6. 委员会工作的透明度 
 

17. 委员会将继续定期通报其活动情况，包括由主席向有关代表团介绍情况。委

员会还将维持一个关于其活动的资料性网站(www.un.org/sc/ctc)。主席和专家

将继续通过参加区域会议，向联合国之外的组织通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18. 鼓励各国同小组委员会或专家直接联系，以便对它们给委员会的信函中的问

题作必要的澄清说明。 

 

 


